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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中本体、知识和价值的整体论诠释

余 天 放

摘　 要：中国哲学中持有一个关于价值、知识和本体相统一的整体论观点，这一整体论，一方面体现于个人、社会以

及宇宙间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体现于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之间的统一。 但这种整体论并没有排斥对于世界

的实在性理解，因为可以通过世界中所包含的关系性质（外在性质）来说明一些抽象范畴何以在语义上是实在的。
此外，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能够在一种“进化认识论”的框架内被解释，这种解释进一步强调了该系统的

可变性和开放性。 最后，在中国哲学的整体论中知识和价值间联系的问题尤为突出，而宋明理学中“居敬穷理”的
概念给出了一种解释方案。
关键词：整体论；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２３－０６

一、引言

整体论最早的雏形可见于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论

述当中，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中表示：
“对我们来说明白易知的，起初是一些未经分析的

整体事物。 而元素和本原，是在从这些整体事物里

把它们分析出来以后才为人们所认识的。”①此后，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整体论思想被生物学家贝塔朗菲

（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所重视，形成了关于整体的

一般系统论科学。②而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整体论真

正受到人们的关注是源于蒯因在批评逻辑经验主义

时所持有的一种知识整体论的立场。③该立场认为，
“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

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④。 这就是

说，蒯因反对逻辑经验论者所持有的一种“每一个

有意义的陈述都被认为可以翻译成一个关于直接经

验的陈述（真的或假的）”⑤的还原论或证实论的观

点，因为在他看来，单个的陈述并不能够完全地被经

验所确证或否证，而是需要由陈述所构成的整个科

学来面对经验的挑战。

蒯因的这种整体论思想影响了人们看待知识的

方式，即不再局限于传统上通过证实或证伪的方式

来评判某一知识的真实性，而是同时顾及观察结果

和知识整体间的关系，因而知识应呈现为一种可修

改的形态；并且知识的内部并不存在基础性的“分
析命题”，各类命题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此后，整
体论的思想发展至心灵哲学、生物学、社会学、方法

论、语义学等各个方面。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基

于西方哲学中的整体论学说来考察中国哲学中的各

家理论，从而进一步明晰作为一种整体论的中国哲

学是怎样的面貌。
然而，这项工作事实上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我们

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便是：一种基于自

然科学的整体论分析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人文学

科？⑥这是一个目前仍难以充分回答的形而上学问

题，因为在自然科学中，还原论和实在论的立场是较

为普遍的，人们相信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应将其还

原为一些最小的单元，这些最小单元的实在性提供

给整个自然科学以实在性。 然而与之不同的是，人
文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似乎和自然科学的对象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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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可还原性，即我们无法通过对物理学中分子、
原子等对象的研究说明社会中的变革或是自杀现象

的产生。 因而世界中似乎存在一种层级的划分，不
同的实在性层级间并不具有可还原性。⑦对此，本文

将暂不处理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

中国哲学内部本体、知识和价值间的统一性问题，对
于中国哲学如何相融于科学的实在论，则会另做

说明。⑧

本文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在本体

论、知识论和价值论区分的基础上说明中国哲学具

有怎样的整体论特征；第二部分将处理中国哲学整

体论中实在性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表明这样一种对

于世界的整体性描述具有实在性；第三部分将从认

知哲学的角度进一步表明中国哲学的整体论相融于

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第四部分将处理知识论和价值

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表明中国哲学中如何产生出

有知识的价值或有价值的知识。

二、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论特征

基于一种关于整体论概念的宽泛理解⑨，我们

认为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论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
是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间的统一；二是本体论、知识

论和价值论间的统一。 第一个方面强调了中国哲学

中认知系统的整体性，第二个方面则是对中国哲学

中各个部分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说明，并且正是由于

前者，我们才能够基于一种知识本体论的立场，认为

中国哲学中知识、本体和价值间是一个整体和部分

的关系。
首先，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论体现于个人、社会以

及宇宙间的相互依赖。 个人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将影

响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同时这种认识也将影响我

们的生存方式。 这种关系常被表达为一种主客体间

的统一，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统一性

是如何实现的？ 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认知主体与

认知客体被截然地区分开，主体所能够获得的知识

有一个外在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独立存在的，它拥

有一些自身的属性，知识即是对于这些属性的认识。
因此，西方知识论中关于“真”的最早的定义即是与

对象的相符（亚里士多德）。 然而这种认知模式却

一再遭到质疑，唯理论者相信知识的产生必然有一

些先天因素，这些因素并不存在于对象那里；而经验

论者却相信知识中只包含了所谓的知觉、印象等感

觉材料，但它们中却不包含有普遍性。 基于这两者

间的分歧，此后康德给予了知识一种先天观念论的

解释，进而将知识理解为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

验的，二是先天的。 在此意义上而言，主客体间才有

了统一的可能性。
然而在中国哲学中，认知主体与客体间的统一

性首先体现在对于 “感觉材料” 的超越。 普特南

（Ｈｉ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曾表示，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实在性

的问题，即在于我们假设了一个认知能力与外在世

界之间的“分界面”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从而被认为我们并

不能直接认识对象本身。⑩但在中国哲学中，这一

“分界面”的认知假设通过“心”的概念被消除掉，因
为“心”作为一种知觉、意识的能力，其中已包含了

各种道德本性，以至于各种事物运动变化的机理，对
于事物的认识即要充分发挥“心”的作用。 这一学

说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观念论的模式，即相信事物

的存在依赖于人的心灵，在心灵之外并不存在可认

知对象。 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中国哲学

中对于世界的直觉性认识并没有排除世界的实在

性，即没有将世界存在的原因归属于主体当中，它们

间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依存关系。 成中英先生将这

种依存关系发展为一种“本体诠释学”的体系，从而

认为“本体的概念是在诠释中形成并发展的”。
其次，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论还体现于本体论、知

识论和伦理学之间的统一。 价值论在西方哲学的语

境中原本是伦理学的主题，因此当我们考虑世界中

存在着什么（本体论）以及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认
识论）时，价值论似乎与这两个方面并无关联。 与

之不同的是，中国哲学中关于价值的讨论却相关于

世界本身以及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 例如，孟子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庄子

语：“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龙树

言：“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

不出”。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哲学的各家学说

中，心灵和世界的区分并不清晰，我们所能够认识到

的自然规律很大程度上由我们自身的范畴系统和价

值诉求所决定。 同时，这种影响关系并不是单向的，
在自然中所发现的规律也将同样影响道德规则以及

价值理想等，这在《道德经》中有最明显的体现：“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本体论关注实体和性质，
即我们能够获得知识以及能够实践于其中的客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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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知识论关注知识的获得和证成；伦理学则关注道

德的基础和来源。 由于大多数本体论学说已假设对

象独立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因此在知识论中会出

现知识和对象的符合问题，以及在伦理学中会出现

“是”和“应当”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对，中国哲学

中本体论世界并没有预设一个能够独立于人而存在

的客观世界，因此对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包含了认知

主体所在先拥有的范畴结构以及伦理价值所提供给

我们的目的论基础。 对于前者的强调会倾向于建立

一种以知识论为前提的本体论，对于后者的重视

则会形成一种价值的本体论。 这其中的分歧在于，
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三者间的联系是单向的还

是可逆的？ 也就是说，某一学派内是否只承认一种

固定不变的本体或知识结构或价值，还是认为这些

本体、范畴和价值能够相互影响，继而发展出新的本

体、范畴和价值？ 对此可以认为，中国哲学中的本体

世界、知识结构和伦理价值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

在各自体系内部能够相互影响，进而产生变化；同时

它们也能够与其他体系进行融合，修改此前的理论

或模式。
这一现象可在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知识论或价

值论的各自发展中看出。 例如，在儒家的本体论中，
人们由最早的“天命”观（先秦时期）转变为一种“物
类相应”的宇宙观（秦汉时期），此后又经历了受玄

学影响而形成的“自然”观（魏晋时期），以及发展至

宋元时期所产生出的“理学”本体论。 与之相关联，
儒家的知识论也经历了早期孔孟的 “心性知识

论”，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以及宋明

时期的“格物致知”或“致良知”等。 而在价值论中，
对于“仁”“义” “礼” “诚” “敬” “良知”等理想的追

求，在各个学者那里也莫衷一是。 此外，儒、释、道三

家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明显的，例如，李翱的“复性”
说、郭象的“名教即自然”等。 因此，本体论、知识论

和价值论之间并非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处于

相互影响的关系中，本体论会因为知识论或价值论

的诉求而改变，同样价值论也会因为本体论的修改

而变化。 只是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本体论、知识论

和价值论三者间的地位会有所不同，例如，孔子强调

了价值论的在先性，老子强调了本体论的在先性，而
王阳明则强调了知识论的在先性。 因此，整体论的

概括突出了中国哲学系统的在先性，而非某个单一

的本体论、价值论或知识论概念的在先性。 这在儒、

释、道三家的体系中都有所体现，例如，他们都具有

一些需要在整体系统的层面才能够进行解释的概

念：宋儒的“理”、佛家的“空”以及道家的“道”等。
这类概念无法还原为在本体论层面或是知识论层面

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单独解释，并且也不是三个层面

含义的叠加，而是具有一种“有机性”，即需要同时

考虑三个层面的解释能否相融，并且它们进行综合

后能否进一步解释某单个层面的现象。

三、整体论的实在性问题

依照上文中的讨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认知主

体和客体，以及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之间的相互

依存关系，因而，中国哲学中似乎并不接受一种现代

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即并不认为存在着一

个可以独立于我们的概念、信念或意识的世界。 此

外，中国哲学中关于“阴、阳”“理”“气”“道”的讨论

无疑增强了这种非实在论的立场，因为这些概念似

乎并没有真实的指称，它们的含义是模糊的，并且它

们与当下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描述也明显不相符。
与之相联系，中国哲学中关于真的知识论学说似乎

也更接近于一种融贯论的观点，因为我们只能够在

某个学派的体系内部去解释这些基础范畴的含义，
而包含它们的命题或语句却很难通过现实中所对应

的实体或属性去保证它们的真。
然而，这种整体论的世界观并不必然导致一种

非实在论的立场，至少不是完全的。 因为我们所存

在于其中的世界可以被解释为包含了两种不同种类

的性质，一种是内在的，而另一种是外在的。 前者完

全相关于事物本身，而后者是将某物置于一个更大

的整体中所具有的。例如，物体的质量一般被看作

是内在性质，而物体的颜色、重量等则被看作是外在

的。 基于这一区分，我们说在中国哲学中不同学派

关于宇宙和世界的描述仅仅相关于其中对象的外在

性质，而这种描述可以在一个整体论的框架内进行，
因为这些性质本身便是关系性的，它们的存在须依

赖于其他的对象或者是认识的主体。例如，张载在

解释“气”这一范畴时说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庄子认为：“人之生，
气之聚。 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

耳。”严复曾批评中国哲学中对于气的说明是十分

模糊的，他说：“有时所用之名字，有虽欲求其定义，
万万无从者。 即如中国老儒生之言气字……今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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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可举似乎？ 吾知彼必

茫然不知所对也……今夫气者，有质点有爱拒力之

物也，其重可以称，其动可以觉。”在严复看来，中
国哲学中“气”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指称，因此其含义

是不明晰的，并且它与今天物理学中所使用的气的

概念完全不同，我们无法言说它的具体构成。
对此，依据上文中关于内在性质和外在性质的

区分，我们说，中国哲学中的“气”是关于事物的外

在性质所做的描述，即观察到事物间存在着运动变

化的因果联系，而这些联系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抽象

概念来表示，即“气”。 类似于“气”的另一个抽象概

念“理”也同样可用来表示这种关系性性质，它们与

“心”“天”“道”“有”“无”等概念一起组成了中国哲

学中的基本范畴。 这些范畴在用来规定和描述事物

时并没有触及事物的内在性质，例如，“心”的概念

并不是用来表示一种和血液相关的，或者是和其他

身体机能相关的具体组织，而是用来表示和对象所

相对的主体的认知能力。 这一认知能力可以通过其

认知对象而得到说明，例如，陆九渊提出：“天之所

以与我者，即此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
即理也。”因此，中国哲学所持有的一种整体论世

界观并非完全是非实在的，而是相信在关于世界的

物理性解释之上所随附着另一些关系性的性质，而
这些性质是为我们人类所能够独特理解的，并且对

于这些性质的认识能够运用于人类所同样栖身的社

会当中。
此外，大多数学者认为，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的各

家（儒、释、道等）的理论体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例如，有学者会认为对于价值的确定构成了中

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基础，在此之上才能够进一步建

立宇宙论（关于世界的构想）以及工夫论（对于价值

的实践）。这种价值的本体论在先地诉诸一种价值

的实在论，即要求在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客观世界中

存在着一些独立于个体的价值追求，而不同的理论

派别间所存在的差异即在于对这些不同价值的体

认，例如，儒家的“仁”、道家的“无为”以及禅宗的

“无念、无相”。 一方面，这些价值是存在的，否则无

以说明我们何以能够真实地认识它们和把握它们；
另一方面，这些价值是独立的和普遍的，否则无法说

明同一学派内部所追求的价值是共同的。 因此，当
我们进一步考虑中国哲学中关于价值的证成或者来

源问题时，我们首先需接受一种价值实在论的立场，

而这种立场在今天看来却承受着诸多的质疑，因为

在一个物理世界中我们似乎无法找到任何能够为这

些价值提供实在性的客观基础，此外我们似乎也无

法说明对于这些价值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 这两方

面的困难被看作是关于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的难题。 针对这两方面的困难，中国哲学中对于价

值的说明实则给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一方面，我
们可以在一种整体论的体系中承认价值的客观实在

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诉诸一种直觉主义的观点来

说明对于价值的认识是如何实现的。
价值论以各种我们在道德领域中所视为有价值

的对象为研究主题，因而价值论中所包含的首要问

题便是，“有价值的” （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这一属性是否是实

在？ 如果它不是真实的，仅仅是主体欲望的不完全

归纳，或者是主体的一些非实在的心理状态，那么我

们需进一步说明一些事物（例如幸福、正义、善良

等）被普遍看作是有价值的原因是怎样的。 而如果

这一属性是实在的，那么我们又需要解释它们的实

在性基础是怎样的，以及我们何以能够获知这些价

值。 因此，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价值理论离不开对

于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价值的知识论来源的讨

论，而中国哲学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将价值论、本体论

和知识论结合起来。 价值论在于提出一个具有实在

性的价值，其实在性的基础由本体论中所描述的客

观世界来提供，而知识论在于为价值和世界间建立

联系，即说明我们如何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认识获得

对于价值的确证。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整体论并不

会陷入乞题（ｂｅ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或者说循环论证

的危险，因为价值并不必然地包含于本体当中，本体

世界只是为价值的客观实在性提供一个论证基础。
例如，在早期儒家那里，他们所相信的本体论世界是

类似的：一个包含着人和万物之运行规律的“天”。
但在此本体论之上，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却不尽相

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而荀子重“礼”。

四、作为一种“进化认识论”的中国哲学整体论

以整体论来说明中国哲学的特征所具有的一项

优势在于，可以从理论体系的整体角度来说明其中

具体学说的修改和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正如上文中

所言，中国哲学中的某一学派或体系会具有一些整

体层面的基础性概念，而这些概念不能够还原为其

他较低层面概念的叠加。 例如，在早期儒家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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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的解释并不完全等同于“义”“孝”“忠信”“恕”
等概念的析取，相反，这些概念需借助于“仁”这

一概念才能够充分说明它们自身的含义和价值。 因

此，对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论解释即是在强调，某一体

系内可区分出其中的本体论概念、知识论概念和价

值论概念，但在此之上有一些更为基础同时必须在

整体层面进行解释的体系性概念，它们在某一体系

中的含义并不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可进一步区分

的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的概念。 例如，在孟子那

里，他改造了“仁”在价值论层面的含义，进而讨论

了“仁心”“仁政”等内容。
这种从整体论的视角来考察体系内变化的方式

能够进一步发现其中所具有的“进化认识论”（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的特征，即我们对于世界的

认识并非是经验论者所设定的那样，我们只是一个

被动的认知主体，在等待客观世界提供给我们认识

的内容；相反，在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中包含了我们

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中具有反馈机制，
当我们在应用某一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去理解世界或

是去处理实践问题时，能够通过世界所给予我们的

反馈调整我们原有的理论体系，使其更适合于解释

主体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和认知状态。并且，“进
化认识论”对于中国哲学之认知模式的描述可以进

一步增强中国哲学中的实在论成分，或者说其中的

自然主义基础。 因为，此种认识论强调了人类在自

然界、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生存状态对于其建构一个

整体论的世界观的影响，而这一方面在其他各种静

止的认知理论（无论是经验论、唯理论，还是经过康

德调和后的先验观念论）中都被忽略了，并且很大

程度上它们都将这种关于主、客体间关系的描述看

作是非实在的。 只有此后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对

“是”之本身在时间维度中的追问才得以重视这种

关系性。

五、中国哲学整体论对于事实和价值问题的解释

上文中也曾提及，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和道德

论是相区分的，因此会产生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间

的鸿沟问题，即我们无法从一个事实判断顺利地过

渡到一个价值判断。 例如，我们无法从“偷窃会造

成他人的损失”直接得出“偷窃是不应当的”，除非

我们加上“造成他人损失是不应当的”这一中间条

件，但该条件的得来却又是存疑的。 在康德那里，他

为处理知识和道德的问题，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

理性，前者仅仅具有一种调节性的运用，而后者才

有实在性的运用。 因此知识的获取和道德的产生似

乎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受到我们感官能力的限制，而
后者来自我们的自由意志（康德的观点）。 然而在

中国哲学这里，知识和道德间却没有出现分离的问

题，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这其中的鸿沟是如何被

填补上的？
对此，宋理学家所提出的“居敬穷理”的概念给

出了一种示范性的解答。 “居敬”原本是实践哲学

（工夫论）的内容，即一种排除欲望，保持身心敬畏

的状态；而“穷理”则是知识论的内容，即对于事物

之道理的把握。 但朱熹认为这二者间是相互增益

的：“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
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

益密。”朱子之所以相信这二者间能够互通，即在

于相信心灵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

用。 这里的知识既包括了自然知识，也包括了道

德知识，它们被认为在人的内心中有其先天的基础

或来源，因此获得知识的前提即在于发挥人内心中

的先天能力或成分。 朱熹在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一

种柏拉图意义上的先天知识，也不是康德所言的分

析命题，而是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先天的，“居敬”
的目的在于消除欲望或情绪在认知过程中所产生的

干扰作用。 因此，这不同于此后王阳明将认知对象

局限于心灵当中的观念论的立场。 “格物致知”以

及“居敬穷理”的方式就此而言是具有实在性的，它
们一方面肯定了先天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认为

人的认知能力将受到欲望和情绪的影响。 而道德

价值———“仁”———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是保证 “居

敬”的目的和方式是正确的，从而使得主体的认知

能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５ 页。 ②参见［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

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２９—４９

页。 ③蒯因的整体论立场来自迪昂（Ｐｉｅｒｒｅ Ｄｕｈｅｍ）的影响，因此其

观点又被称之为“迪昂—蒯因论题” （Ｄｕｈｅｍ－Ｑｕｉｎｅ ｔｈｅｓｉｓ）。 ④⑤

［美］Ｗ． Ｖ． Ｏ．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陈启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６、３４ 页。 ⑥成中英先生在其文中指出了这一

问题，并表示他支持一种知识体系的整体性更加开放的态度，因而支

持人文学科的整体论分析。 参见成中英：《蒯因哲学的重大意义：知

７２１

中国哲学中本体、知识和价值的整体论诠释



识本体论的启发性与开放性》，《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⑦
ＪｏｈｎＨｅｉｌ 在其书中指出了这样一种层级世界观，并对之进行了反驳。
参见 Ｊｏｈｎ Ｈｅｉ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２６－

１２７．⑧成中英：《作为知识和理解的科学———一个本体诠释学的诠

释》，《学术月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⑨在《剑桥哲学辞典》中，整体论

（ｈｏｌｉｓｍ）一词有如下解释：“诸多学说中的任何一个以某一种方式或

另一种方式肯定了某一整体相对于其部分同等的或更多的实在性，
又或者是解释上的必然性。”因此，整体论一方面强调了个体和整体

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强调了整体在实在性或者是解释的必然性上的

在先性。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ｕｄｉ（ｅｄ．）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ｐ．３９０－３９１．⑩Ｈｉ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ｄ Ｃｏｒｄ： Ｍｉｎｄ，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９， ｐ．１１．成中英：《本体诠释学三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孟子·尽心上》。 《庄子·天道》。 《中

论·观因缘品》。 《老子·二十五章》。 “是”和“应当”的关系

问题源于休谟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并不基于某一个事实判断的主张。
参见［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第 ５０８—５１０ 页。 张耀南在其文中曾讨论中国现代哲学家关于

本体论和知识论关系问题的不同主张，并且认为张东荪即支持一种

“知识论居先” 的立场。 参见张耀南： 《知识论居先与本体论居

先———中国现代哲学家对本体论与知识论之关系的两种见解》，《新
视野》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在先秦时期，儒家内部已存在着知识论的

变化和发展。 在孔子那里，他延续了《周易》中的本体知识论模式；
而孟子基于这一学说进一步发展了知识论中人性论和道德论成分；
荀子则提出一种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否定了以往关于人和自然的一

种非实在解释。 成中英：《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上），载于《安徽师

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ｗｉｓ． ＂ 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４， １９８３， ｐ．１９７．有学者将这种关于世界

中关系性质的描述称之为一种关系知识论（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并且认为这种知识论能够相容于整体论的知识论以及主、客体截然

区分的知识论。 参见罗亚娜：《中国现代思想中的知识论：朝向一种

新的整体》，《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张

载：《张载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８ 年，第 ７ 页。 《庄子·知北游》。 
［英］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８ 页。
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４９ 页。 杜保瑞：
《中国生命哲学真理观》，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２ 页。 在《论
语》中虽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一文，但“仁”的概念明显超越于

此，例如，孔子亦主张“爱人”“克己复礼”“孝弟”等同为“仁”这一概

念所包含。 “进化认识论”被描述为这样一种认识理论：“进化认

识论提出另一种起点，其使得经验怀疑论从一开始便被消解。 本质

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地认识了世界，因为我们通过在其中

生存繁殖进而被塑造。 我们必然且直接地作用于这个世界（生存与

繁殖）。 我们并非被动、孤立的经典认识论式的认识者。” ［英］马丁

·布林克沃思、弗里德尔·韦纳特主编：《进化 ２．０：达尔文主义在哲

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意义》，赵斌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０４ 页。 目前关于认知过程中人的社会性、身体性等特征所发

挥的作用已逐渐被学者们所认识到，而传统二元论式的认识理论也

逐步被抛弃。 可参看 Ｆ． Ｖａｒｅｌａ， Ｅ．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Ｅ． Ｒｏｓｃｈ．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
ｉｅｄ Ｍｉｎｄ，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

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５０５—５２３ 页。 黎靖德

编：《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５０ 页。 例如，《朱
子语类》卷十五中朱熹说道：“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

昆虫之微，亦各有理。”关于先天认知能力的讨论目前已成为认知

哲学中的主题之一，例如，Ｍｉｎｓｋｙ 即认为人所具有的认知结构由许

多主体的共同活动而构成。 参见 Ｍ． Ｍｉｎｓｋ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Ｓｉ⁃
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１９８８， ｐｐ． ４４－４５．情绪状态对于主体认知能力的

影响已得到认知心理学的肯定，可参看［美］爱德华·史密斯、斯蒂

芬·科斯林：《认知心理学：心智与脑》，王乃弋、罗跃嘉等译，教育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５１—３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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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ｓ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ｌａｓｔ，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ｏｆ ＂ Ｊｕｊｉｎｇｑｉｏｎｇｌｉ＂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ｏｌｉｓｍ；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ｘｉ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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